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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2370号
汤根祥：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

站支行与被告汤根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2370号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9472号

杭州勤小牛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戴群珠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20）浙
0106民初94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714号

舒占之：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6714号原告
黄朝阳诉你和被告潘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心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692号

季俊：本院受理（2021）浙0106民初6692号原告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诉讼调解对接中
心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4100号

余敏杰：本院受理原告郑晶晶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司送达（2021）浙0106民初410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687号

陈小狗：本院受理原告何小俊与被告陈小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562号

洪磊：本院受理原告熊诚与被告洪磊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
法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
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6778号

黄登的：本院受理原告杜娟与被告黄登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风险须知、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诉调中心法
庭（7）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943号

杭州淘怀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州拉顿
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与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106民初2943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1729号

海宁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天天快递有
限公司诉被告海宁市天天快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1729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180号

吴宵阳：本院受理原告苏政诉被告吴宵阳车辆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
浙0108民初218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288号

朱英声、顾雯瑾：本院对原告壹品醇工(杭州)销售管
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朱英声、顾雯瑾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1)浙0108民初2288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509号

陶昱竹：本院受理原告游松寿诉被告陶昱竹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1月
29日在本院第九法庭9:00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3712号
邱楠、杭州恒讯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陈海娟诉被告邱楠、钱玉华、杭州恒讯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
11月30日9时00分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若未到
庭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2620号

陈江洪：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
月13日受理的原告爱上车（杭州）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江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原杭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人民法院被撤销，由本院继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
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违章款项10010元，律师费2500
元；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等费用。2021年，陈江洪在原告处
租赁了车辆，截至2021年3月13日共欠租车租金8110
元。租车期间违章扣8分。罚款300元。陈江洪自愿补偿
1900元。原告多次索要相关费用无果。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11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91民初1092号

廖初一：本院受理原告黄佳旭诉被告廖初一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91民初109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1.被告廖初一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黄佳旭借款10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10000为基数，自2020年9月21日起
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3.85%计算）；2.被告廖初一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黄佳旭公告费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元，
由被告廖初一负担。原告黄佳旭于本判决书于本判决书生
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廖初一于本判决
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如不
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3467号

浙江青钢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临安宝
润财务开发有限公司诉你公司关于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
的诉讼请求为：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代偿
款人民币450万元(包括全部本金、利息及全部迟延履行
金)及代偿的执行费31278.5元，合计4531278.5元，并支
付2018年7月12日起至上述款项付清前的利息519750
元(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算)；二、请求法院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因
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11月26日9时在本院103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
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邹
家豪独任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3879号

杨佳丽（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和孚镇民当村）：本院
受理原告中启嘉一融资租赁（杭州）有限公司与被告杨佳
丽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立
即向原告支付代偿款人民币73838.29元及违约金(违约
金以73838.29元为基数，自2020年8月12日起算，按
LPR的四倍/年(15.4%)计算至被告付清之日止，暂计至
2021年6月21日4426.74元)；二、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3日14时30分在本院205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
分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
定》，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3287号

方立生：原告余国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
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29日09:00分在第三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
地区开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27民初3348号

汤礼旦：原告邵建华诉被告汤礼旦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原告向本
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10144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
12月1日下午14时30分在淳安县人民法院威坪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依据《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
展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案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1716号

夏水生：本院受理原告谌午云与被告夏水生与第三人
夏建英、夏建云转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11月18日9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31号
唐琼（公民身份号码：4221301974****3217）、陈

丽兵（公民身份号码：4211271975****328X）：本院受理
的王爱平诉被告唐琼、陈丽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
初67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唐琼、陈丽兵共同
归还原告王爱平借款80000元，并支付自2018年9月26日
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本金80000元为基数计算的
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其中2018年9月26日至2020年8月
19日按照年利率24%计付，2020年8月20日起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
倍计付），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被告未
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
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
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
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
期间）。案件受理费2789元，减半收取1394.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2044.50元，由被告唐琼、陈丽兵共同负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42号

吕新忠（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68****5113）：
本院受理的原告彭步忠与被告吕新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203民初674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吕新忠支
付原告彭步忠货款445655.41元，并支付自2020年7月
28日起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以445655.41元为基数按
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
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
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985元，减半收取3992.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642.50元，由被告吕新忠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735号

宁波魔九贸易有限公司、深圳魔九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三欧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魔
九贸易有限公司、深圳魔九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3民初67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宁波魔九贸易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浙江三欧服饰有限公司
货款181815元，并支付自2020年12月1日起至款项实际
付清之日止以181815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损
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深圳魔九品
牌管理有限公司对被告宁波魔九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
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3986元，减半收
取1993元，财产保全费144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4085
元，由被告宁波魔九贸易有限公司、深圳魔九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146号

宁波市海曙盈鸿塑料制品厂、苏运红（公民身份号码
4416231976****4634）：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
集士港鑫远模具厂与被告宁波市海曙盈鸿塑料制品厂、苏
运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宁波市海曙集士港鑫远模具厂诉讼请求：1.判令
被告宁波市海曙盈鸿塑料制品厂、苏运红支付原告2017
年模具加工费93050元；2.判令被告宁波市海曙盈鸿塑料
制品厂、苏运红支付原告2018年模具加工费35000元；3.
判令被告宁波市海曙盈鸿塑料制品厂、苏运红支付原告以
上欠款自2018年1月11日至2021年5月11日的利息
28200元（利息暂计至2021年5月11日）；4.本案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
于2021年11月22日0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4727号

赵平（公民身份号码：5221011974****601X）：本
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
公司车商第一营业部诉被告赵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丰县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
47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车商第一营业部的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189元，减半收取94.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744.5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公司车商第一营业部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8874号

杜敏龙（公民身份号码：5113252000****0618）：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鑫玥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诉被
告杜敏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被
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29223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
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0%计算的利息。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
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22日
0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457号

易家林（公民身份号码5115241996****6311）：
本院受理的原告朱会杰与易家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
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15700元，并支
付利息745.75元（暂计算至2019年12月31日，自2019
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20日的利息按中国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2019年8月21日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10日内。并定于2021年11月
24日上午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425号

赵明（公民身份号码5119021970****0914）：本
院受理的原告张国春与赵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支付原告挖机工资93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
利息3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望
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10日内。并
定于2021年11月24日上午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390号

戴湘衡：本院受理原告张怡与被告戴湘衡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
庭(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500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005号

舟山市定海区电台巷火锅店、姜垠鑫：本院受理原告
任挺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3005号民事判决书和诉
讼费结算通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慈城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3508号

张作伟：本院受理原告七星合力（北京）劳务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作伟与第三人中御建设发展（北京）股份
有限公司、魔杰电竞（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05民初3508号民事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告知独任
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15
日下午14时15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21号

本院根据百世物流科技（宁波保税区）有限公司的申
请于2021年8月16日裁定受理宁波罗斯曼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管理人。宁波罗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
于2021年10月8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通讯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宝山路317号摩根国际大厦A座1707
室；联系人：俞韬；电话：15867431614；债权申报文件下载
地址：http//www.nbwycpa.com/），应当书面说明债权
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宁波罗斯曼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宁波
罗斯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本院定于2021年10月14日下午2时30分在本院第
三审判庭（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将另行通知采用网络等开
会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破24号

本院根据郭玉彬的申请于2021年7月21日裁定受理
宁波龙啸九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
指定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宁波龙啸九天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9月30日前,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浙江永为律师事务所;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舒
波路9号嘉恒广场西区12楼;邮政编码:315040;联系人:张
琪凯、钟良宏;联系电话:13906627298,13600627771)，应
当书面说明债权金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申报债权的,可以在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
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宁波龙啸九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
应当向宁波龙啸九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21年10月9日上午9时在本院
第三审判庭(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西路187号)召开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如因疫情管控原因,将另行通知采用网络等开
会方式。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
加会议时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
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498号

严志明（公民身份号码：3308231980****4110）、
福建省长乐市福安针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桐庐县支公司与被告严志明、福建
省长乐市福安针织有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
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
告赔偿原告已支付的保险金1200元及所产生的利息。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月18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499号

凌有旺（公民身份号码：3426221983****2390）：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
分公司与被告凌有旺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
支付保险理赔款9126.29元，并按月利率3%支付自
2018年5月2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
至2019年11月1日为4827.81元）；要求被告支付保险
费5616.5元，暂合计19570.6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
月17日下午14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5747号

谢秦通（公民身份号码：3310231987****5857）：
本院受理原告虞晓峰与被告谢秦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
还借款本金3万元，加利息3176元；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
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
中心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11
月24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500号

宋琪琪、朱庆俊：本院受理唐善耀与被告宋琪琪、朱
庆俊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宋琪琪、朱庆俊共同
支付原告唐善耀运费15600元，并从2018年4月5日起支
付利息，利息以156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计算计息，直至本金全部付清为止。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11
月11日09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576号

山东三叠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鸣人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山东三叠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山东三叠纪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即时归还借款200万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
清偿日止、以200万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损失。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
抗辩的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七日内。本院定于
2021年11月12日14时00分在本院澥浦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